
 

银川市民委（宗教事务局）行政处罚流程图 

(简易程序) 

 

 

 

 

 

 

 

 

 

 

 

 

 

 

 

  

           

承办机构：银川市宗教事务局宗教科 

         服务电话：6888751  6888746          监督电话：6888750 

适用条件：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

民处以 5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出示执法证件 

调查取证：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必要时应填制

《现场检查笔录》或《现场调查询问笔录》。 

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

实、理由、依据及行政处罚意见，并告知当事人

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不成立的，作出当

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当场）决定书》，

并送达当事人 

执行 

 

上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成立的，不予处罚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 

结案，归档 



 

银川市民委（宗教事务局）行政处罚流程图 

（一般程序） 

 

 

 

 

            

            

            

            

            

            

            

            

            

            

 

 

 

 

 

 

 

 

 

 

 

 

 

 

 

 

 

 

 

 

 

 

 

承办机构：银川市宗教事务局宗教科 

         服务电话：6888751  6888746          监督电话：6888750 

案件来源：1、举报投诉；2、专项检查、市场检查；3、有关部门移送；4、上级机关指定；5、

下级机关报送；6、其他来源。 
受     理 

    

立 
 
  
  
  
  
  

案 

具有违反法律的事实，依照法律、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未超过追究时效 

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报部门负责人审批，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15日。 

决定立案的，指定 2名以上办案人员 决定不立案的，将结果告知举报人及相关单位 

调  查 

 

取  证 

 

2 名以上办案人员向被调查人出示执法证件，告知被调查人要调查的事项、范围，制作调查笔

录、询问笔录，被调查人签字确认。 

可以抽样取证。需要先行保存证据的，在 7日内做出处理决定 

 

调查取证终结，根据调查结果做

出决定 

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予以销案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在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复核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根据听证报告，办案人员填写行

政处罚意见书，报行政机关负责

人审批（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

后，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

在 7日内送达当事人。 

 

认为违法事实成立的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

举行听证的权利 

在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后 30 日组织听证，并在举办听证的 7 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有关事项。

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交当事人签字确认。听证结束制作听证报告，并送到当事人。 

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在行政处罚制定期限内予以履行，并在 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不自觉履行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结   案        归     档 



 

银川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行政处罚流程图 

(简易程序) 

 

 

 

 

 

 

 

 

 

 

 

 

 

 

 

  

           

承办机构：银川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服务电话：6888753  6888752  6888748         监督电话：6888750 

适用条件：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

民处以 5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出示执法证件 

调查取证：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必要时应填制

《现场检查笔录》或《现场调查询问笔录》。 

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

实、理由、依据及行政处罚意见，并告知当事人

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不成立的，作出当

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当场）决定书》，

并送达当事人 

执行 

 

上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成立的，不予处罚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 

结案，归档 



 

银川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行政处罚流程图 

（一般程序） 

 

 

 

 

            

            

            

            

            

            

            

            

            

            

 

 

 

 

 

 

 

 

 

 

 

 

 

 

 

 

 

 

 

 

 

 

 

承办机构：银川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服务电话：6888753  6888752  6888748         监督电话：6888750 

案件来源：1、举报投诉；2、专项检查、市场检查；3、有关部门移送；4、上级机关指定；5、

下级机关报送；6、其他来源。 
受     理 

    

立 
 
  
  
  
  
  

案 

具有违反法律的事实，依照法律、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未超过追究时效 

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报部门负责人审批，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15日。 

决定立案的，指定 2名以上办案人员 决定不立案的，将结果告知举报人及相关单位 

调  查 

 

取  证 

 

2 名以上办案人员向被调查人出示执法证件，告知被调查人要调查的事项、范围，制作调查笔

录、询问笔录，被调查人签字确认。 

可以抽样取证。需要先行保存证据的，在 7日内做出处理决定 

 

调查取证终结，根据调查结果做

出决定 

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予以销案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在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复核

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根据听证报告，办案人员填写行

政处罚意见书，报行政机关负责

人审批（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

后，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

在 7日内送达当事人。 

 

认为违法事实成立的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

举行听证的权利 

在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后 30 日组织听证，并在举办听证的 7 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有关事项。

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交当事人签字确认。听证结束制作听证报告，并送到当事人。 

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在行政处罚制定期限内予以履行，并在 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不自觉履行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结   案        归     档 



 

银川市宗教事务局行政检查流程图 

 

 

 

 

 

 

 

 

 

 

 

                                                         

                                 

 

 

 

 

 

 

 

 

 

 

 

承办机构：银川市宗教事务局宗教科 

服务电话：6888751、6888746 

监督电话：6888750、 

 

 

 

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检查 

 

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当场 

实施前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根据《行政处罚法》、《宗教事务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若干

规定》等法律法规，依法对宗教场所等进行行政检查并填写现场检查笔

录 

检查结束 

现场检查笔录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字，当事人

不在场的，由见证人签名 

不存在违法行为 存在违法事实 

不予立案 立案调查，依法处理 

事实认定 



 

 

 

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

或当面告之 

申请 

 

申请单位提交材
料 

 

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或当面告之 

受理 

审核 

宗教科审核资料，需要现场检查的

组织安排现场检查 

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

人重大利益的，告之利

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

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

述和申辩 

需要听证、公示的

许可事项，进行听

证或公示 

决定 

委局领导审定 

下发审批文件（10 个工作日） 

准予许可的决定 不予许可的决定 

送达 

材料不全
要求补正
材料 

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受理 

承办机构：银川市宗教事务局宗教科 

服务电话：6888751、6888746    监督电话：6888750 

 

银川市宗教事务局行政审批流程图 



 

对外国人违法进行宗教活动实施 

的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 
 

 

 

 

 

承办机构：银川市宗教事务局宗教科 

服务电话：6888751、6888746 

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出示执法证件 

对外国人违法进行宗教活动的行为进行查

处时，依法予以劝阻、制止 

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强制决定书，报局分管

领导批准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向当事人发放行政强制决定书 



 

监督电话：6888750 

银川市民委（宗教局）行政检查流程图 

 

 

 

 

 

 

 

 

 

 

 

 

 

 

 

 

 

 

 

 

 

 

 

 

 

 

承办机构：银川市民委（宗教局）  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服务电话：6888753、6888752 

监督电话：6888750 

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检查 

 

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当场 

实施前向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根据《行政处罚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依法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户进行行政检查并填写现场检查笔录 

现场检查笔录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字，当事人

不在场的，由见证人签名 

检查结束 

事实认定 

不存在违法行为 存在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立案调查、依法处理 



 

 

银川市民委清真食品管理行政处罚流程图 

 
 

 

 

 

 

 

 

 

 

 

 

 

 

 

 

                                                         逾期或整改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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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银川市民委（宗教局）  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服务电话：6888753、6888752 

监督电话：6888750 

 

案件来源：1.清真食品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2.投诉举

报（电话、微博）；3.有关部门移送；4.其他来源 

受理 

立案（5个工作日） 

调查取证 行政检查（20个工作日） 举报奖励 

事实认定（10个工作日） 责令整改 

违法确认 

告知（3个工作日） 听证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7个工作日） 不服决定的提起行

政复议、诉讼 

监督执行（10个工作日） 

结案 

整理归档 

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不予处罚 

撤销案件 



 

 

 

银川市民委清真食品管理行政强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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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银川市民委（宗教局）  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  

服务电话：6888753、6888752 

监督电话：6888750 

 

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在决定的

期限内不履行义务 

下达催告书（告知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告知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是否履行行政决定 不再实施强制执

行 

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明确强制执行的理

由、依据、方式、时间，告知当事人申请行

政复议或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执行 

归档 



 

 


